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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

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集团）与自然人陆宇先

生、孙宁玲女士、陈丽芬女士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３８

，

４１３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５４％

）分别转让给上述

３

名受让人。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自然人陆宇先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陆宇先生；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１４

，

４３０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８．０９２％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９５

，

８１５

，

０００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二）与自然人孙宁玲女士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孙宁玲女士；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９

，

１６４．８９８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５．１３９％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８８０

，

４０９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三）与自然人陈丽芬女士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陈丽芬女士；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１４

，

８１８．１０２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８．３０９％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０３

，

７７１

，

０９１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二、本次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未附加特殊条件，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

进行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变动如下图所示。

本次转让前的股权结构图

本次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图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阳光集团仍持有本公司

８．４４８％

的股份，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受让方的关联关系：

本次受让方陆宇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的儿子；孙宁玲女士为陆宇先生的配偶，为陆

克平先生的儿媳；陈丽芬女士为阳光集团股东之一，同时为阳光集团和本公司的董事长。

（三）有关本次股份变动的详细情况：

请见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披露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阳光

集团披露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陈丽芬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居民新村

６

幢

４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居民新村

６

幢

４０１

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陆宇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孙宁玲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受托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形，本报告书已披露所有与本次收购权益相关的

安排。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丽芬女士

、

陆宇先生及孙宁玲

女士

上市公司

／

江苏阳光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控股 指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协议转让 指

指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的部

分股权分别转让给陈丽芬女士

、

陆宇先生和孙宁玲女士之行为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告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陈丽芬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５９０７０５４０４９

出生日期：

１９５９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居民新村

６

幢

４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居民新村

６

幢

４０１

室

姓名：陆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７５１０２０４０１Ｘ

出生日期：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姓名：孙宁玲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７５１２２４１２４７

出生日期：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陈丽芬女士：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今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详见下表：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江阴金茂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阳光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阴阳光中传毛纺织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阳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

江阴新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南京有线电厂有限公司 董事

新余天工开物葡萄酒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陆宇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江苏阳光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江苏阳光生态

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宁玲女士：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前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辞职至今在家待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资格审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负有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债务；最近

３

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

３

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陆宇先生和孙宁玲女士除本次受让的江苏阳光的股权外，未持有其他公司

股权，也未实际控制其他公司。

陈丽芬女士间接持有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７０７５％

的股权， 且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核心企业及业务如下表：

公 司 名 称 注册地

法人

代表

注册资本

（

万元

）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

公司

江阴新桥镇 陈丽芬

１７８，３３４．０３

８．４４８％（

本

次权益变动

后

）

生产销售呢绒

、

毛纱等各类纺

织品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

市徐霞客镇

璜搪工业园

区

任向东

１０３，６４１．８０ ２５．２７％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加工单晶硅

片

、

单晶硅棒

，

多晶硅锭

，

多晶

硅片

。

江苏阳光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江阴新桥镇 陶 园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

、

出租

、

销售

南京有线电厂有限

公司

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

陆克平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７％

通信设备

、

电子计算机软

、

硬

件系统

、

税控收款机

、

家用电

器

，

电子产品等

。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

陆克平

９３，０７５．００ １００％

通信设备

、

计算机软硬件系

统

、

税控收款机

、

家用电器

、

低

压电器产品

、

电子产品开发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

江苏阳生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

开发区

陆克平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

生物工程技术及产品的销售

等

上海神力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市奉贤

区

陆 宇

３，６７３．０６ ５１．１８％

燃料电池

、

液流电池的开发研

究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陆宇先生和孙宁玲女士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投资。

陈丽芬女士间接持有阳光集团

３８．７０７５％

的股权，且为阳光集团的董事长，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

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润光伏

２５．２７％

的股权，如下表：

公 司 名 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上市地点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５．２７％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加工单晶硅片

、

单晶硅棒

，

多晶硅

锭

，

多晶硅片

。

上海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阳光集团之间的关系

阳光控股持有阳光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陆克平持有阳光控股

５８．２９２５％

的股权，是阳光集团的实际控制

人；阳光集团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与陆宇先生的关系为父子；陆宇先生和孙宁玲女士的关系为夫妻。陈

丽芬女士持有阳光控股

３８．７０７５％

的股权，且为阳光集团董事长。 阳光集团与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

玲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并与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以及董事长陈丽芬女士通过自身考虑，决定将其控制

的江苏阳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陈丽芬女士本人、陆克平先生的儿子陆宇先生及儿媳孙宁玲女士。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继续增持或处置拥有的江苏阳光股权的具体计划。 本次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江苏阳光股权的可能。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发

生增持江苏阳光股权的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

应的报告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

２９．９９％

的股权，阳光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分别于陈丽芬女

士、 陆宇先生、 孙宁玲女士三人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股权转让后， 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

８．４４８％

的股权，仍为江苏阳光第一大股东；陈丽芬女士持有江苏阳光

８．３０９％

的股权；陆宇先生持有江苏阳

光

８．０９２％

的股权；孙宁玲女士持有江苏阳光

５．１３９％

的股权。 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与阳光集

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四方共同持有江苏阳光

２９．９９％

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情况

（一）《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与陈丽芬女士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陈丽芬女士；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１４

，

８１８．１０２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８．３０９％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０３

，

７７１

，

０９１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２

、与陆宇先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陆宇先生；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１４

，

４３０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８．０９２％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

２９５

，

８１５

，

０００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３

、与孙宁玲女士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孙宁玲女士；

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９

，

１６４．８９８

万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５．１３９％

；

转让股份性质：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价格：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江苏阳光的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２．０５

元，合计股权

转让价款为

１８７

，

８８０

，

４０９

元；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成立，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后生效；

（二）转让前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图如下：

本次转让前的股权结构图：

本次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图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陆宇先生、 孙宁玲女士收购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部分股权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家庭自有资

金；陈丽芬女士收购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部分股权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家庭自有资金。 本次收购资金

非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对其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

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

计划作出重大改变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进

行重大改变的计划，但根据中国现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修改的除外。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分析

本次股权交易之后，上市公司仍将继续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本次股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为保证公司独立经营，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做出如下承诺：

（一）资产独立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其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

方的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关联方完全独立。 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

任职，并领取薪酬。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财务独立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江苏阳光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独立

的财务管理制度，继续保留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会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机构独立

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业务独立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业务的资产、人员、场地和品牌，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活动

进行干预。

二、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江苏阳光的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情形，与江苏阳光不存在

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进行损害江苏阳光及江苏阳光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尽可能规避与江苏阳光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依法进行规范，遵循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并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江苏阳光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江苏阳光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及安排：

１

、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交易；

３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４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丽芬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孙宁玲

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２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承诺：

（

１

） 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

（

２

）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声明

（

３

） 与江苏阳光之间“五独立”的承诺

（

４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５

） 关于无行政处罚的承诺函

（

６

） 关于重大交易的承诺函

（

７

） 关于后续计划及安排的承诺函；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丽芬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 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孙宁玲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股票简称 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丽芬

、

陆宇

、

孙宁玲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陈丽芬

：

江苏省江阴市居民

新村

６

幢

４０１

室

；

陆宇

、

孙宁

玲

：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３４３

号

１５

号楼

５０２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本次转让后

，

阳光集团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减少

，

但仍为第一大股东

，

并与陈

丽芬

、

陆宇

，

孙宁玲构成一致

行动人

，

持有上市公司

２１．９９％

的股权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阳光集团

、

陈丽

芬

、

陆宇

、

孙宁玲构成一致行

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

公司家数

１

家

（

陈丽芬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

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

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控股数量

：

０

股 控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８４

，

１２９

，

９９９

股 变动比例

：

２１．５４％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丽芬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 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孙宁玲

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权益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阳

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阳光集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江苏阳光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控股 指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孙宁玲女士

、

陆宇先生和

陈丽芬女士之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

（

书

）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陈丽芬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９５３

，

８７３

，

０００

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３４

６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５０３４４８７－７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呢绒、毛纱、毛线、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针织品、

纺织工业专用设备及配件、砖瓦的制造、加工；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

机配件、五金、电器、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煤炭（凭许可经营）

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行政审批后方可经营）。

９

、经营期限：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七日 至 二零四三年七月十六日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２５０３４４８７７

１１

、股东情况：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１３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２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权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陈丽芬 董事长 中国 江阴市 无

陆克平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江阴市 无

王洪明 董事 中国 江阴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润光伏

２５．２７％

的股权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上市地点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５．２７％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加工单晶硅片

、

单晶硅棒

，

多晶硅

锭

，

多晶硅片

。

上海

第三节 减持股份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自身考虑，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暂无继续减持江苏阳光股权的具体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

月内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５３４

，

７９３

，

３６２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２９．９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分别与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陈丽芬女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通过协议转让减持

３８４

，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占江苏阳光总股本的

２１．５４％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１５０

，

６６３

，

３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４４８％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江苏阳光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发生。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陈丽芬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马嘶桥

股票简称 江苏阳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

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３４

，

７９３

，

３６２

股 持股比例

：

２９．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

３８４

，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１．５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陈丽芬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４４

，

６５２

，

９２６

股，占广发证券

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４５２

，

９４９

，

６３７．５２ ３

，

９４０

，

６００

，

２４４．０１

净利润

１４１

，

４６３

，

９８８．８８ １

，

３５９

，

０９３

，

３４１．８７

期末净资产

３２

，

３９７

，

２７２

，

０７１．７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获悉有媒体报道公司董事长平兴先生被有关部门

调查传闻后，立即开展核实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６

点，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书面通知，该通知载明：公司董事长平兴先生因

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平兴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在公司经营管理层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

的经营战略由董事会制定， 公司由一支成熟的经理人团队负责日常经营管

理。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对公司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

注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环旭电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简报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７

，

８１１

，

５８６．４７

元。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２８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代表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监事职务

的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于

日前分别收到公司董事郭文先生、监事曹永刚先生提交的《辞职函》。 根据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郭文先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曹永刚先生不再

继续担任公司监事职务。郭文先生和曹永刚先生的辞呈于送达董事会和监事

会之日起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对郭文先生、曹永刚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毛纺厂区房屋征收补偿款到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城市建设需要，公司在毛纺厂区的厂房建筑被政府征收。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与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诸暨市旧城改造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等签订《毛纺厂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根据中介机构评估确定的价格，公

司（含子公司浙江富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富润海茂纺织布艺有限公司）共可

获得补偿人民币

１６４９３９２０７

元 （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４

号、 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７

号）。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述补偿款已全部到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做好会计处理，最终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特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开

市起停牌，公司预计

５

个交易日内，即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前披露相关公告

后复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的规

定，根据重大事项进展及决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经

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半年报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十二、补充资料—

（二）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原披露内容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０ ０．１５ ０．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７ ０．１６ ０．１６

现更正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４ ０．１５ ０．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５．４１ ０．１６ ０．１６

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定

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